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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倩雅

本报讯 随着外牌限行政策趋

紧， 不少车主急寻“黄牛” 代拍车

牌， 让“黄牛” 们忙得不亦乐乎。

但也有不法分子闻风而动， 乘机骗

起“黄牛” 的钱。 近日经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起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判

决被告人嵇某某、 潘某某、 张某某

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三人拘役 3 个

月， 缓刑 3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至 2000元不等。

“你这里拍牌多少钱啊？ 多久

能拍中啊？” 嵇先生主动联系了代

拍车牌的“黄牛” 阿罗， 经过咨询

选中其推荐的 8000 元代拍套餐，

即六个月内拍中车牌需支付 8000

元服务费， 拍不中则会收到 1000

元赔付金， 嵇先生通过微信向阿罗

发送了拍牌投标书。

嵇先生主动提出先将赔付金打

到自己的账户上， 并表示如拍中牌

会连同服务费一并返还。 为做成这

笔生意， 阿罗便将 1000 元赔付金

转给了嵇先生。

几天后， 阿罗试图联系嵇先生

时， 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阿罗

意识到上当受骗后向公安机关报

案。

据嵇某某到案后供述， 其也是

一名专职黄牛， 为客户代拍车牌赚

取报酬。 其熟知客户往往要求提前

交收赔付金的行业交易惯例， 便找

来两位同是“黄牛” “志同道合”

的朋友潘某某、 张某某， 动起了赔

付金的歪脑筋。 三人合谋购入未实

名登记的电话卡、 微信号及手机等

作案工具， 向代拍人谎称需要代拍

车牌， 以伪造的拍牌投标书骗取代

拍人的信任， 并要求提前支付赔付

金实施诈骗。

经查， 2019 年 4 月至 5 月间，

嵇某某等三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用相同的手法骗得 7 名代拍

人支付钱款合计人民币 8500 元。 案

发后， 3 名被告人退赔全部赃款，

并获得被害人谅解。

近日， 黄浦区检察院依法对三

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经黄浦区人民

法院审理， 依法支持了黄浦检方的

公诉意见， 判决被告人嵇某某、 潘

某某、 张某某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

其拘役 3 个月， 缓刑 3 个月， 并处

罚金 1000元至 2000元不等。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田娜

本报讯 外卖小哥穿梭在大街

小巷， 一身行头“惹人注目”。 有

那么一伙人， 竟打起了贩卖假冒

“饿了么” “美团” 注册商标服装、

外卖箱、 头盔的主意， 大肆设立网

店公开售卖， 非法经营数额总计人

民币 70 余万元。 近日， 静安区人

民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对韩羽、 李响、 吴海提起公

诉。 静安法院以该罪判处三人有期

徒刑 9个月至 1年 5 个月不等， 并

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至 5 万元不

等。

现年仅 29 岁的李飞便是这起

案件的“始作俑者”。 2017 年， 他

瞅准商机在义乌注册了一家公司，

从事劳保服、 广告衫的定制及网上

销售。 正当的生意不足以满足其

“暴富” 的心理。 2018 年起， 他就

按捺不住， 在未经注册商标持有人

任何许可的情况下， 偷偷“试水”

私制、 贩卖印有“饿了么”、 “蜂

鸟配送” 等注册商标的外卖服装、

头盔等商品。 外卖行业突飞猛进，

李飞这些“冒牌货” 随之也变得热

销。 尝到甜头的李飞， 招兵买马，

拉人入伙， 新成立合肥某甲服饰有

限公司， 并在合肥市一工业园区

“安营扎寨”，扩大加工、销售规模，

大张旗鼓做起了制假、销假的买卖。

整个公司近二十人， 占了三个楼

层， 员工职责分明， 有烫印商标标

识的， 有负责网上销售的， 有负责

打包发货的……可谓一条龙服务。

2019 年 12 月底， 静安分局民

警在李飞位于合肥的“大本营” 当

场查获了假冒“饿了么”、 “美团”

等相关注册商标的衣服、 头盔、 外

卖箱等待销售商品近 5万余件。

本案中， 吴胜是李飞聘用的印

刷商标的工人， 每月工资四五千

元。 他在明知其印刷的商标未经注

册商品持有人许可的情况下， 仍根

据李飞的授意， 在夏装短袖、 马

甲、 防晒衣、 冬装上使用与注册商

标相同的商标。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 短短 9 个月， 共印

了 2万余件带有“饿了么” 商标的

衣服， 1 万余件“美团” 的防晒

服， 非法经营数额总计 70余万元。

本案中， 销售人员韩羽、 李

响、 吴海等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仍通过其各自设立的网店销

售。 凭借几近腰斩的价格， 生意火

爆。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

韩羽、李响、吴海分别通过其自设的

网店销售侵权商品金额总计人民币

20 余万元，李响通过其自设的六家

网店销售侵权商品金额总计人民币

20 余万元，吴海通过其自设的 4 家

网店销售侵权商品金额 7万余元。

检察官说法>>>

?据我国刑法规定， 未经注册

商标所有权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标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严重的， 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

罪追究刑事责任； 犯罪嫌疑人明知

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予以销

售， 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 应当以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刑

事责任 。 本案中 ， 李飞一人犯数

罪， 依法应数罪并罚。 日前， 静安

区检察院以上述两个罪名对李飞提

起公诉， 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吴胜

提起公诉。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网络销售平台的兴起， 侵犯知识

产权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为维护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诚信有序的

市场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国家不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

度，重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作为员

工，打工期间知假制假或售假，即使

只是拿固定工资， 也不能成为免责

的籍口；作为老板，指使手下员工制

假、售假，需对所有制假、售假行为

承担法律责任。 在此， 我们提醒厂

商，不生产假货，也不销售假货；倡

议消费者支持正品， 不购买假冒商

品。抵制假货、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肖芸

本报讯 男子从电商公司辞职

后自己创业， 因为从事的是和老东

家相同类型行业， 打算了解该行业

的相关信息， 登录原公司 APP 后，

发现老账户里有大量资金， 便通过

原先掌握的密码在 3 个月内先后

41 次提现， 盗窃钱款共计 10 万余

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

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3年 8 个月， 并

处罚金人民币 3000元。

今年 4月的一天， 上海某电子

商务公司财务人员葛某向警方报

案： “去年 11 月开始到今年的 2

月 份 ， 我 们 公 司 有 一 个 收 取

DONGJIANG 项目订货款的账户，

被不明人员登录后多次提现， 账户

上的 10万余元被盗走。”

经警方侦查， 这家被害企业做

海鲜电商生意， 平时用一款手机

APP 开展经营活动。 被盗账户关

联的手机号是已离职员工王某的手

机号， 他参与过 DONGJIANG 这

个项目， 知道账户的密码。 5 月 13

日， 警方在重庆市将犯罪嫌疑人王

某抓获。

2016 年， 王某在这家电商公

司担任销售部经理。 当时， 公司正

和某农产品交易公司做生意， 就注

册了一个名为 DONGJIANG 的账

户，专门用来收取订货款。这个账户

正是用王某的个人手机号注册的，

他还掌握了账户密码。 项目做完以

后， 账户就不再使用， 然而账上的

19万元货款， 始终没有被提走。

一年后， 王某从公司离职， 回

到老家重庆自己创业， 成立了一家

食品有限公司， 从事的是和老东家

相同类型的行业。 因为和原公司做

的是相同行业， 王某就想通过老东

家的手机 APP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2019 年 11 月， 距离王某离开

公司已经两年多了， 他再次用自己

的手机号登录 APP 时，显示“已经

注册”，公司并没有因为离职注销他

的账号。王某登录后，发现那个多年

前经手的 DONGJIANG 老账户竟

然还在那里，做项目时留下的 19 万

元也静静地躺在账户中没有动过。

“原公司在项目结束多年之后既没

有处理这笔钱款， 又没有更改账户

登录密码， 说明该账户和其中的钱

款现在均处于无人监管状态。”想到

这里， 王某起了贪念， 决定通过

APP提现功能将钱款转走。

“我知道从公司账户提现 5000

元以上需要人工审核， 所以我选择

每次提现都在 4000元以下。 ”王某

到案后交代。 就这样，从 2019 年的

11 月到今年 2 月的 3 个月内，王某

提现达 41次，为了减少被发现的风

险， 还特意使用了母亲刘某某的银

行卡。 直到被害单位发现钱款大量

被窃走后， 及时调整了账户转账权

限， 才阻止了王某继续以申请提现

方式盗窃钱款。

警方根据 APP 中账号和提款

记录、 银行转账回单凭证、 账户流

水明细等证据， 证明王某 41 次提

现盗窃原任职公司的账户内钱款，

其中 27 次提现成功， 盗窃金额合

计 106500 元； 14 次提现失败， 盗

窃 56000元未遂， 据此， 应当以盗

窃财物数额巨大既遂处罚。

检察官说法>>>

本案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还是盗窃罪？

区分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的关

键在于作案时是否利用了职务便

利。 被害单位在多年前和农产品公

司做生意 ， 设立 DONGJIANG 账

户用于收取订货款， 生意结束后该

账户就不再继续使用 。 王某于

2017 年离职 ， 至 2019 年 11 月第

一次实施盗窃。 虽然其利用曾经任

职期间知晓账户登录名及密码的便

利盗窃了钱款， 但第一次作案时距

离离职已过了 2 年多时间， 距离账

户停用时间则过了更久。 作案时王

某已不再担任被害单位职务， 也不

具有继续使用被害单位账户的权

限。 其转账行为是瞒着原单位秘密

进行的， 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检察官在这里要给电商企业提

个醒： 互联网企业防范刑事风险，

建立健全发现、 预防和制止犯罪的

内控机制非常重要。 本案中员工在

离职两年后还能用原先的密码盗取

账户资金， 说明企业对于离职人员

的权限管理和监督有待加强。 公司

除了对在职员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外， 在员工离职时， 应认真审核离

职手续， 仔细核对交接工作， 终止

对应的工作权限， 特别是对于离职

人员掌握的公司重要信息要及时进

行清理， 如账户、 密码等要及时进

行注销或更改， 避免为犯罪分子实

施犯罪留下可乘之机。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网络红人周某发现自

己在一微信公众号被指接受整容、

为外围女等， 于是以名誉侵权将该

微信公众号告上了法庭， 索赔 68

万。 日前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

周某称自己是视频自媒体运营

者、 微博、 抖音等网络平台红人。

她曾出演电影 《飞驰人生》， 曾受

邀请参加第 71 届戛纳电影节等，

她认为自己的肖像权具有较高的商

业代言价值。

周某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周某发现微信公众号“网红照妖

镜” 标题为 《和网红夏夏林珊珊是

好闺密的白富美， 被扒借包拍照带

假表还被包养？》 一文， 此文公然

捏造她曾经接受过整容、 为外围女

等人格侮辱性文字内容。 该微信还

于文章中擅自披露公开自己母亲过

世的信息并恶意诋毁。 为此， 周某

认为该公号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她的

名誉权。

同时， 文章尾部留有微信二维

码， 并附有文字“扫码关注， 你会

更美”、 “觉得自己比彤彤美的点

好看”。 她认为该微信公众号的主

要功能是发布违反公序良俗和影响

社会风气的不良信息， 借此吸引关

注人群并宣传“网红照妖镜” 微信

公众号获得利益。 涉案文章也旨在

利用刊载她的姓名和肖像对科技公

司所运营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推广宣

传并从中盈利， 具有明显的商业属

性。 公号的行为侵犯了周某的肖

像权。 而本次侵权行为发生前她

拥有良好形象和较高的商业价值，

但科技公司的侵权行为不仅降低

了社会公众、 商业伙伴对周某的

综合评价， 而且直接造成了周某

经济方面的实际损失及未来商业

代言工作开展所得的预期利益损

失。 为此， 她起诉至法院， 要求

判令科技公司赔偿周某经济损失

60 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

元 、 公证 费 5000 元 ， 律 师 费

25000元。

公号所属的上海某科技公司则

认为， 自己公号公布的是来源于名

叫“彤彤” 的人的照片与信息， 而

该人是否是周某， 公司并不清楚。

科技公司在自己经营的微信公众号

“网红照妖镜” 上引用周某的照片

不是商业行为， 非以营利为目的，

且科技公司使用照片的行为属于合

理使用， 不构成侵犯肖像权。 科技

公司发布的文章和照片没有对周某

的名誉权造成损害， 没有引起任何

社会不良影响。

法院审理认为， 科技公司在其

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涉案

文章中， 使用了多张周某的照片。

科技公司作为营利法人， 该行为

属于从事与其经营有关的宣传活

动， 具有营利目的。 现无证据证

明科技公司使用周某照片经过周

某同意或有其他合法依据， 故科

技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周某肖像权

的侵害。

涉案文章中意指周某为外围女

等的内容， 缺乏事实依据， 对周某

造成负面影响， 构成对周某名誉权

的侵害。 至于意指周某整容的内

容， 并未达到侮辱、 诽谤以至于影

响到社会公众对周某的客观评价，

且周某享有一定公众关注度， 应对

整容的一般性评论应较普通人持更

大包容度， 故该部分文章内容未侵

犯周某的名誉权。 至于涉案文章中

提及母亲去世的内容， 同样， 周某

作为公众人物， 应对自身相关信息

的公布持更大包容度， 且涉案文章

并未披露周某的隐私信息， 不足以

致周某名誉受损。

由于周某享有一定社会知名

度， 其肖像已具有一定商业化利用

价值， 科技公司的侵权行为必然导

致周某的经济利益受损， 应当赔偿

周某经济损失。 最终法院判决， 科

技公司公开道歉， 并赔偿周某各项

经济损失 2万元。

沪牌“黄牛”生意好 骗子来“分杯羹”
三名被告人以诈骗罪被判处拘役3?月


